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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转型期我国社会突发事件呈现出覆盖面广危害严重、发生频率高、种类复杂和国际化趋势
加强等特点，提出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研究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的观点。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紧急权力的体制，指出了当代我国行政紧急权力体制的缺陷，阐述了重构我
国行政紧急权力体制需要遵循的原则。
本书论述了确立行政紧急权力运作原则的标准及具体的内容，从国家监督机制和国际组织监督机制两
方面分析了如何监督行政紧急权力，并且以我国起草突发事件应对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为出发点，选择世界上紧急状态制度比较发达的六个国家的紧急状态法典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
较分析，并从目标模式、法体模式和制度模式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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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戚建刚，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
1999年获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行政应急法制、紧急状态、突发事件的管理。
先后师从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姜明安教授、于安教授等。
2001年获香港法律教育基金会资助，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习。
担任《法商研究》兼职编辑，湖北省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中心理事，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法律事务部成员。
湖北省法学会会员。
出版《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法制化研究》等著作；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理论评述》，并参编其他
教材多部；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并参与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法》、《
湖北省反窃电条例》、《湖北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等多部法律规范的起草与论证工作；已经在《
中国法学》、《欧洲研究》、《美国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律科学》、《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现代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所发表的
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
料》等多次转摘。
2005年被评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2007年被评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首届“南湖杰出
青年学者”。
学术论文曾获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湖北省法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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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政紧急权力释义　　紧急权力是政治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和国际法学等社会科学学
科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现代各国的宪法和法律文本中，紧急权力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当然也是一个歧义丛生的
概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广雄认为，紧急权是指“由于战争、外嘳人乱等原因，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
如果仍旧依循严格的宪法秩序将无法应对该状况，此时必须暂时停止平时之宪法秩序，采取非常措施
，以确保国民之权益。
徐高、莫纪宏认为：”所谓紧急权就是为一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当出现了紧急危险局势时
，由有关国家机关和个人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范围、程序采取紧急对抗措施，以迅速恢复正
常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特别权力。
”韩大元教授认为，国家紧急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紧急命争、戒严等事先可以预见的非常事态下的紧
急状态，二是宪法上完全无法预见的紧急状态，也就是超宪法的、宪法外的国家紧急权。
郭春明博士则认为，国家紧急权力是指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
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和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
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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